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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

“晶华新材”)与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证券法律

业务《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本所已出具的《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

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事项、释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经核查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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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的内部决策程序

1、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对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2024 年 4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2）2024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

部事宜。

（3）根据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4年 7月 10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4）公司于 2025年 1月 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修订方案相关的议案。

（5）公司于 2025 年 3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减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

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并对获配数量与金额进行了同比例调整。

（6）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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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监管部门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

2025年 3月 24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由上交所受理并收到上交所核发的《关

于受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

（上证上审〔2025〕69号）。

2025年 3月 31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就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

要求。发行人于 2025年 4月 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5年 4月 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晶华胶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09号），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应取得的必要授权和

核准；发行人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始实施本次发行，具备实施发行的

条件。

二、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的合规性

（一）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主承

销商”）在本所律师见证下，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T-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7日（T日）申购报价前，向截至 2024年 12月 20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名股东

中的 15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94 家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47家证券公司、27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 15家发送认购意向

书的其他投资者，上述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后合计 195名投资者发送了《上海晶华

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

相关附件，邀请其参与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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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发行申购方式、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购价

格、认购金额和申购人同意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最终确认的认购金额和时间要求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并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的形式和内容

合法、有效，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在本所的全程见证下，2024年 12月 27日（T日）上午 9:00-12:00，主承销

商共收到 10份申购报价单。上述投资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除

4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余 6家投资者均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前述 10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合法有效，且均在本次认购

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范围内。

全部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申购金额
是否有效 是否缴纳保证金

(元/股) （元）

1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1 10,000,000.00 是 是

2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9.00 20,000,000.00 是 是

3 周信忠 8.41 100,000,000.00 是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9 18,800,000.00

是 否
8.21 32,200,000.00

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 10,000,000.00 是 否

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56 10,000,000.00

是 否
8.62 10,100,000.00

7 李天虹
8.49 19,000,000.00

是 是
8.39 21,000,000.00

8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枫池优享 1号证券投资基金

8.36 70,000,000.00
是 是

8.16 90,000,000.00

9
海南纵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纵贯信和十一号私募证券
8.31 33,000,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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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3 10,000,000.00

是 否8.42 11,000,000.00

8.28 19,600,000.00

（三）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6元/股，发行

股份数量为 29,904,306股，获配总金额为 249,999,998.16元，最终确定 8名对象

获得配售，确认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竞价结果已

于 2025年 1月 3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具体配

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周信忠 11,961,722 99,999,995.92 6

2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
池优享 1号证券投资基金

7,069,382 59,100,033.52 6

3 李天虹 2,511,961 20,999,993.96 6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392,344 19,999,995.84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48,803 18,799,993.08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15,789 10,999,996.04 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8,133 10,099,991.88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6,172 9,999,997.92 6

合计 29,904,306 249,999,998.16 -

（四）募集资金调减

2025年 3月 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

公司 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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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等议案。结合当前监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从“不

超过 25,000.00万元（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 22,739.01万元（含本数）”。

鉴于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的调整，在获配价格保持为 8.36元/股不变的情况下，

本次拟发行数量将相应由 29,904,306股调整至 27,199,772股，同比例对各认购对

象获配金额进行调减。

（五）募集资金调减

调减后各认购对象最终的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方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周信忠 10,879,912 90,956,064.32 6

2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

优享 1号证券投资基金
6,430,029 53,755,042.44 6

3 李天虹 2,284,780 19,100,760.80 6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175,981 18,191,201.16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45,422 17,099,727.92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6,789 10,005,156.04 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98,869 9,186,544.84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7,990 9,095,596.40 6

合计 27,199,772 227,390,093.92 -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名，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

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配售等发行过程以及发行

对象符合《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

的规定。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

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害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

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结果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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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

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六）认购协议签署情况

2024年 12月 30日至 12月 31日，发行人与根据竞价结果确定的发行对象

就本次发行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的生效条件为本次发行经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

会审议通过且本次发行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除此之外，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还对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股票的认购价格、认购股数和

调整、认购金额、支付方式、限售期限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的形式和

内容合法、有效，并明确约定生效条件为本次发行经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

审议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符合《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七）缴款及验资

根据上述配售结果，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 8名最终认购对象发出了《上海晶

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025年 5月 14日，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

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特定投资者验资报告》（天衡验

字（2025）00022号）验证，截至 2025年 5月 13日 17:00止，东方证券已收到

共 8家特定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 227,390,093.92元（大写：贰亿贰仟柒佰叁拾

玖万零玖拾叁元玖角贰分）。

2025年 5月 14日，东方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尚未

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

2025年 5月 14日，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

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5）00023号）验证，截

至 2025年 5月 14日止，发行人已向 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7,199,772股，发行价格 8.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7,390,093.92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52,791.3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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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37,302.6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7,199,772.00元，资本

公积人民币 195,037,530.60元。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

二款及《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最终认购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最终认购对象主体资格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主承销商须开

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发行最终认购对象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

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

经核查，主承销商已对本次发行的最终认购对象进行投资者适当性核查，具

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周信忠 专业投资者 II 是

2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 1号
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李天虹 专业投资者 II 是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龙

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I 是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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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 8家认购对象具有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最终认购对

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

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其投资者类别（风

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二）认购对象备案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应当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或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的备案手续。

1、周信忠、李天虹为自然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

备案办法》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此无需办理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手续。

2、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 1号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金泰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定的私募基金。经核查，上述产品的管理人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对应产品已经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

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手续。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

基金及/或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认购。经核查，上述公司参与认购的产品已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

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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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购对象关联关系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

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提供的资料、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

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且未超过 35名，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的

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发行批复的要求；

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

35名，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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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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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之签署页）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黄 勇 叶 菲

________________

毛一伦

2025年 5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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